
公告日期115年5月8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合 115 偵 520 洗錢防制法等 吉安分局 陳○男 起訴

合 115 偵 856 詐欺等 玉里分局 何○芬 不起訴處分

潔 115 偵 108 洗錢防制法等 新城分局 呂○均 起訴

潔 115 偵 249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周○成 不起訴處分

潔 115 偵 741 詐欺等 吉安分局 尤○玲 不起訴處分

潔 115 偵 1215 詐欺 桃園地院 李○棋 不起訴處分

潔 115 毒偵 21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俞○芳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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